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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. 发票验（交）旧

【功能概述】

已领用发票的纳税人，可以通过本功能查看发票结存信息、报告开具

情况，进行发票验旧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发票使用〗→〖发

票验（交）旧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纳税人进入“发票验（交）旧”操作界面，可查看发票经办人信息

和当前发票结存信息。

2.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单票种增值税普通发票（折叠票）结存数不大于

5000 份的，勾选发票结存信息，系统自动获取该号段发票开具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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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入 “发票开具信息（待验旧）”区域。纳税人核对信息无误后，

点击验旧，通过系统校验，即可验旧成功。

3.单票种增值税普通发票（折叠票）结存数大于 5000 份的，勾选发

票结存信息，该条发票信息进入“发票开具信息（待验旧）”区域，

同时系统提示“该票种结存数量>5000 份，请自行录入验旧信息”。

纳税人录入发票起始号码、发票开具份数、发票开具金额，系统自动

计算发票终止号码。点击验旧，通过系统校验后，即可验旧成功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增值税普通发票（卷票）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（通行费）需纳税

人自行填写验旧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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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增值税普通发票（折叠票）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、机动车销售统

一发票等三种发票，若其发票结存>5000 份，发票验旧方式由单张逐

票验旧改为分段验旧，需纳税人自行填写验旧信息。

3.可验旧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（卷票）、增值

税普通发票（折叠票）、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、

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（2018 年 11 月及之后报送的发票）。

4.如果需要验旧通用机打发票数据，请通过网络发票开具系统>发票

管理>发票验旧功能进行验旧。

5.纳税人也可通过“江苏税务 APP”提交发票验（交）旧申请，办理

路径：江苏税务 APP（企业身份）—办税—发票使用—发票验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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